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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4 年河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

安全保卫（中职组）赛项规程 

一、赛项名称 

赛项编号：ZZ059 

赛项名称：安全保卫 

赛项组别：中职组（学生赛）  

二、竞赛目的 

本赛项旨在落实“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”战略部署，

推行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”开展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，协

同推动平安建设和数字化的深度融合，赋能经济社会和现代职业

教育高质量发展。 

(  一  )  引领教学改革 

通过安全保卫技能竞赛检验、展示中职学校公安与司法相关

专业教学改革成果以及学生岗位通用技术与职业能力。引领职业

教育“三教”改革，提高现代安保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

量，促进现代安保服务人才高质量就业、服务稳定社会发展。 

( 二 ) 强化专业建设 

赛项衔接国家安全防范类中职相关专业教学标准，涉及“守

护实务”“巡逻实务”“押运实务”“安检实务”“随身护卫实务”

“安全防范技术”“紧急救助与现场保护”“防卫技能训练”等课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qrdQJJX0DWYVi4U1pCDvAkQO_xPZZzM-7V_x72ixy8Pt22M98jXZW0Du5_KIBf8IDeYvW-opwemQU9f63i8kb_mnCoVu1RLfZgGNW1DzXaa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qrdQJJX0DWYVi4U1pCDvAkQO_xPZZzM-7V_x72ixy8Pt22M98jXZW0Du5_KIBf8IDeYvW-opwemQU9f63i8kb_mnCoVu1RLfZgGNW1DzXaa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qrdQJJX0DWYVi4U1pCDvAkQO_xPZZzM-7V_x72ixy8Pt22M98jXZW0Du5_KIBf8IDeYvW-opwemQU9f63i8kb_mnCoVu1RLfZgGNW1DzXa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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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，赋能相关专业群“信息化、标准化、数字化、国际化”建设

规划，实现中国特色高水平现代化专业的建设。 

( 三 ) 促进产教融合 

赛项基于安全保卫领域核心专业技能，通过司法、公安行业

专家与院校教育专家紧密合作，完成竞赛内容向教学改革的成果

转化，实现以赛促教、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改、科教融汇的教产融

合的赛事创新。 

三、竞赛内容 

竞赛内容选取安全保卫专业中防卫、体能、急救、安检、消

防等核心技术，主要包括“安保专业知识”和“人力防范技能”

两大模块。 

模块 任务 竞赛任务 竞赛安排及比重 竞赛方式 

模块一：安保

专业知识 

 职业道德、法律法规、消防、

交通、急救、守护、巡逻、安

全检查、随身护卫、安全技术

防范、保安应用写作等方面的

基础知识和基本素养。 

选 一 套 试 题

（40%） 

全体选手参加理

论考试 

模块二：人力

防范 

任务 1 体能与队列 选一任务（30%） 参赛队单人操作 

任务 2 防卫控制技术 参赛队集体操作 

任务 3 紧急救助技能 选一任务（30%） 参赛队单人操作 

任务 4 消防勤务技能 参赛队单人操作 

任务 5 安全检查技能 参赛队单人操作 

备注 除理论知识考试和防卫任务外，一名选手只能参加一个竞赛项目任务 

模块一：安保专业知识(分数占比 40% ，考试时长 40 分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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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绕安保专业国家教学标准、安保员的真实工作任务要求以

及安保行业现实需要，考查学生在职业道德、专业基础知识、安

保专业知识等知识储备和基本素养。 

题目类型：单项选择题、多项选择题及是非判断题。 

主要内容：职业道德、法律法规、消防、交通、急救、守护、

巡逻、安全检查、随身护卫、安全技术防范、保安应用写作。 

考核形式：安保专业知识理论考试采取机上答题方式。 

参赛选手以个人为单位答题，全体参赛选手均须参加。总分

为 40 分，每个参赛队选手的平均分为团体得分。 

模块二：人力防范技能(分数占比 60%，考试时长 60 分钟） 

考核形式：主要考察人力防范岗位的职业技能，选取防卫、

体能、急救、安检、消防等技能，采取现场操作考核方式，其中

防卫控制技术项目由参赛队 2-3 人集体操作外，其他项目由单人

操作。 

任务 1：体能与队列，考核学生从事安保工作所具备的身体

素质和职业礼仪。 

任务 2：紧急救助技能，考核学生在突发事件处置中，对危

重病人实施心肺复苏、止血、包扎的能力。 

四、竞赛方式 

( 一 ) 竞赛形式 

线下竞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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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组队形式 

本赛项为团体赛，以院校为单位组队参赛，不得跨校组队，

同一学校报名参赛队不超过 1 支。每支参赛队由 3 名选手和不超

过 2 名指导教师组成，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兼职教师。 

( 三 ) 报名资格 

中等职业教育组参赛须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籍学生。 

五、日程安排 

日期 时间 内容 人员 地点 

4 月 28

日 
08:00——09:30 

专家、裁判、参赛
队报到 

工作人员、参赛
队 

唐山市丰南
区职教中心 

10:00——10:40 
开幕式，专家、裁

判工作会议 
专家组、裁判
组、监督组 

 

11:00——11:30 领队会 
各参赛队领队、

裁判长 

 

14:00——14：40 
模块一 
理论考试 

全体参赛选手 
 

15:00——16:00 

模块二 
任务 1：体能队列
技能竞赛； 
任务 2：紧急救助
技能竞赛 
（2个子任务同时
进行比赛） 

全体参赛选手 

 

16:00——17:00 
汇总成绩，颁奖闭

幕 

专家组、裁判
组、监督组、参

赛队 

 

六、竞赛规则 

( 一 ) 竞赛报名 

1.各中职学校按照大赛组委会规定的报名要求报名参赛。 

2.中等职业教育组参赛对象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籍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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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。 

3.不得跨校组队，同一学校报名参赛队不超过 1 支。 

( 二 ) 熟悉赛场 

1.各参赛队统一有序的熟悉场地，熟悉场地时限定在指定区

域，不允许进入比赛区。 

2.熟悉场地时严禁与现场工作人员进行交流，不发表没有根

据以及有损大赛整体形象的言论。 

( 三 ) 入场规则 

1. 参赛选手按规定的时间准时到达赛场检录区集合。 

2.裁判将对各参赛选手的身份进行核对。参赛选手须提供参

赛证、身份证、经学校注册的学生证，证件上的姓名、年龄、相

貌特征应与参赛证一致。 

3.参赛选手不允许携带任何通讯及存储设备、纸质材料等物

品，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赛场区。 

( 四 ) 赛场规则 

1. 选手进入赛场后，必须听从现场裁判的统一布置和指挥。 

2.比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确保

人身和设备安全，并接受现场裁判和技术人员的监督和警示。 

( 五 ) 离场规则 

1.比赛结束信号给出，由裁判长宣布终止比赛。 

2.裁判长宣布终止比赛时，选手应停止竞赛任务的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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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裁判长宣布离场时，现场裁判指挥选手统一离开赛场。 

( 六 ) 成绩评定与管理规则 

成绩管理机构由裁判组、监督组和仲裁组组成。裁判在大赛

裁判库中随机抽取，监督组和仲裁组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指派。 

1.裁判组实行“裁判长负责制”，设裁判长 1 名，全面负责

赛项的裁判分工、裁判评分审核、处理比赛中出现的争议问题等

工作。 

2.裁判员根据比赛需要分为检录裁判和评分裁判。检录裁判

负责对参赛队伍(选手)进行点名登记、身份核对等工作(检录裁判

可由承办校的工作人员来承担，但需要接受监督组的监督)。评

分裁判负责按规定维护赛场纪律，按操作规范做好赛场记录，评

定选手的过程及结果得分。 

3.监督组对裁判组的工作进行全程监督，并对竞赛成绩抽检

复核。 

4.仲裁组负责接受由参赛队领队提出的对裁判结果的申诉，

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。 


